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４〕７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延长«上海市人民
政府办公厅关于本市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
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»有效期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经评估,«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本市加强中小学幼儿园

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»(沪府办规〔２０１９〕２号)需继

续实施,有效期延长至２０２９年３月３１日.
特此通知.

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２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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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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